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青少年諮詢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7 日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70164749B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3 日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166682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臺教國署學字第 1145807454A 號令修正第三點、第四點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促進青少年參與教育公共事務，廣徵青

少年對教育公共事務之建言，並建立本署政策諮詢管道，設置本署青少年諮詢會（以下

簡稱本會），並為規範本會之組成及運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建立青少年之國民基本教育及學前教育建言平臺。 

  （二）倡導青少年之國民基本教育及學前教育公共參與。 

  （三）協助諮詢擬訂與推動青少年相關教育政策及計畫。 

  （四）協助學校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發展。 

三、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署署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

人，由本署署長指定主管業務之副署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署署長就下列人員聘（派）

兼之： 

    （一）青少年代表十三人至十五人：透過公開報名及遴選規定，遴聘十二歲至二十四歲

青少年擔任；其中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學生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且任一性別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二）機關代表六人：由本署高級中等教育組、國中小教育組、學前教育組、原民特教

組、學務校安組及體育衛生組單位人員兼任，並以單位主管兼任為原則。 

    本署得聘專家、學者，及學校代表若干人，擔任本會顧問並列席之。 

    第一項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本會委員；已聘（派）任者，由本署解聘（改派）之： 

    （一）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或其相關法令，經學校或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 

    （二）有損害本會公信力之情事，或有其他損害本會公信力之虞之不適任情事。 

四、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青少年代表自第三屆起連選得連任一屆。 

    本會委員為機關代表出任者，應隨其本職調整。 

    青少年代表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時，本署署長得予補聘；其補聘程序以當屆公開遴選

產生之備取委員依序遞補為原則，並應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比例規定。但出缺任

期未滿三個月者，不予補聘。 

    前項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署學務校安組組長兼任；所需工作人員，由本署署長依工作

性質，就本署相關單位人員派兼之。 

六、本會每四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召集人指定其他委員代理或委員互推一人為代

理主席。 

  本會必要時得設工作分組，由召集人指派委員擔任主持人，負責本會有關任務議題之研

討及規劃。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以機關代表出任之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

表出席，並參與發言及表決。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機關（構）、學校人員列席。 

  本會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七、本會決議事項，經本署核定後，應分送各相關單位執行，並列管追蹤執行進度。 

八、本會對外行文，以本署名義行之。 

九、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會所需經費，由本署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